伊春市中小学校绿色食堂建设规定
（审议稿）

[bookmark: _GoBack]为切实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加快推进全市中小学校绿色食堂建设，打造安全、阳光、健康食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黑龙江省中小学校食堂管理办法（修订版）》《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验收管理工作指引》等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伊春市各中小学校原则上应当坚持食堂自主经营，以安全第一、阳光透明、营养均衡、节约环保为原则，推进中小学校绿色食堂建设。
二、各地应当压实中小学校食堂管理主体责任，打造绿色安全食堂：
（一）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建立完善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及膳食经费管理制度，做到食材采购、进货查验、原料储存、成品配送、添加剂管理、食品留样、餐具洗消、食堂收支、成本核算、结余使用等各环节均有章可循、责任到人。
（二）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规范厨房布局，推进标准化厨房建设，厨房功能布局应符合生进熟出的单一流向，合理设置功能分区。全面配备相应设备设施，并有效使用“三防”（防蝇、防尘、防鼠）设施。
（三）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严格审查从业人员信息，从业人员应当具备有效健康证明、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执行岗前培训考核，定期对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业务培训，提升食堂工作人员专业水平。
（四）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按照“三重一大”要求，采购依法取得相应资质的供应商生产经营的大宗食材。有条件的学校实行大宗食材供应商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严格招标程序，建立食材供货者评价和退出机制。
（五）各中小学校食堂采购食材应当来自资质齐全的供应商，留存溯源记录与验收凭证。不得采购、使用劣质、过期、无溯源信息的食材及加工制售不符合学校食品相关管理规定的食品及原料。不得加工使用预制菜品。严禁不按规定落实食品留样制度。
三、各地应当利用多方监管、信息公开等手段，打造绿色阳光食堂：
（一）各地应当加强行业监督。教育、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发展改革、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指导和督促学校加强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定期开展中小学校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内部审计。
（二）各地应当加强家校监督。学校食堂管理实行校长负责制，成立食品安全领导小组，定期自查，建立问题整改台账并跟踪落实。面向师生家长每学期开展满意度测评。校园膳食监督家长委员会参与招标采购、陪餐用餐、质量评价、安全检查、收支公开等重大事项监督。加大“互联网+明厨亮灶”公开力度。
（三）各地应当加强社会监督。邀请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等定期参观食堂，监督运营流程并提出建议。设立线上线下公开投诉举报电话和邮箱，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监督，对发现问题实行“受理-处置-反馈”闭环管理。
（四）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公开食堂基础信息，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日常监督检查结果等信息要在食堂醒目位置公开。
（五）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公开食材信息，食品供应商信息（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等）、大宗食材招标信息、大宗食材采购信息（采购流程、采购中标单位、品种、数量、价格、金额等）、食品添加剂使用信息、每周带量食谱等信息要在食堂醒目位置公开。
（六）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公开食堂财务信息，伙食费收费标准、饭菜价格、食堂收入、支出、结余情况、食堂财务管理制度等信息要在食堂醒目位置公开。
四、各地应当规范中小学校食堂运营，打造绿色健康食堂：
（一）各中小学校食堂经营应当遵循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原则，规范合理使用膳食经费，独立开展会计核算，不得私设“小金库”。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廉洁规定，教职工及外来人员就餐同菜同价据实收费，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学生利益。
（二）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规范绿色管理，打造“营养健康食堂”“生态环保食堂”，采用安全环保厨具、餐具，落实垃圾分类与减量要求，减少能源消耗与环境负担。
（三）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规范加工制作，推行健康烹饪方式，优先采用蒸、煮、炖、炒等方式，减少煎、炸等烹饪手法，控制油、盐、糖的使用量，保留食材原味与营养，培养学生清淡饮食习惯。
（四）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规范特色食谱，结合师生需求和季节特点科学制定“四季食谱”，在保障食材安全的前提下，引入伊春特色森林食品，开发本地菜品，让食堂成为展示地域文化、传递饮食文化的窗口。
（五）各中小学校食堂应当开展食育教育，引导师生养成节约、健康的饮食习惯，加大“文明餐桌”“光盘行动”等宣传力度，营造温馨用餐氛围。
五、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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